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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林业大学、金陵科技学院、广东振业优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爱可青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北拓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济南金诺公路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xOvIzeXAV2GWzbTSR-LksiYrv9_ifvakVgP8UEBgzdPCvssjTLbZb5Gm2zsfwTS&wd=&eqid=9d96dd6b00099397000000046335421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xOvIzeXAV2GWzbTSR-LksiYrv9_ifvakVgP8UEBgzdPCvssjTLbZb5Gm2zsfwTS&wd=&eqid=9d96dd6b00099397000000046335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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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LED新型光源、太阳能电池板及面板材料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制造

工艺的不断提升，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得到广泛地认可和应用，也制定了相应标准，如《LED主动发光道

路交通标志》（GB/T31446-2015）、《城市道路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设置指南》（GA/T 1548-2019）、《面

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T/CSIA001-2018）等。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本身的高质量、高要求也成为了业内重点关注的对象，但由于各地方的设施设置

经验、方式、规范存在一定差异性，以及设计、生产、施工相关单位工作习惯的不同，导致主动发光交

通标志在质量控制方面未能拥有较为全面的管理措施。有鉴于此，标准起草组在广泛研究国内外先进标

准、总结工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本文件，统一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在设计、采购、生产、安装、

验收等阶段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以满足本行业领域内对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质量控制管理措施的指导性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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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在设计、采购、生产、安装、验收等阶段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设置在各类道路、场区的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全过程质量管理。内河航道、机场跑道标

志等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31446 LED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

GB 51038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A/T 1548 城市道路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设置指南

T/CSIA 001 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T/CSIA 007 智能网联指路标志

T/ZSQX 002 建设工程全过程质量控制管理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T/CSIA 001、T/CSIA 0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active light-emitting traffic signs

标志体内具有主动发光光源，部分或者全部发光显示信息内容的交通标志，分为点阵显示主动发光

交通标志和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全过程质量控制 total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为确保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质量而开展的，涵盖项目设计、采购、生产、安装、验收等全部过程的策

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管理活动。

驻厂监造 surveillance at the supplier

是指项目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对主

动发光交通标志制造过程实施监督的行为。

4 一般规定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设计、采购、生产、安装、验收等阶段的各项工作均应符合 GB 5768.2、GB 50138、

GB/T 31446、GA/T 1548、T/CSIA 001、T/CSIA 007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建设单位宜对设计、采购、生产、施工、监理等单位的质量控制过程进行指导和检查。

主动发光式指路标志≥30 套、或各类主动发光交通标志≥100 套的单个项目，建设、设计、采购、

生产、施工、监理等单位宜编制专项质量管理方案。

5 设计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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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质量管理

5.1.1 设计单位应根据合同的约定，在设计工作开始前编制质量管理方案，质量管理方案应符合

T/ZSQX 002 第 6.1.1 条规定。

5.1.2 质量管理方案应包含主动发光交通标志专项篇章，主要内容应包括设计质量目标、设计过程控

制、设计重难点、主要技术指标、关键部位施工要求、设计成果要求、设计现场服务。

5.1.3 设计单位应将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设计质量专项篇章向所有设计人员进行设计质量交底。

设计过程质量控制

5.2.1 设计单位应明确各阶段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设计文件编制深度。文件编制深度应满足国家和行业

的有关规定。

5.2.2 设计单位应在设计中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建立健全设计过程质量管理规定。

5.2.3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设计成果中应重点明确其功能要求、关键部位生产制造要求、施工安装要

求、检验验收要求。

现场服务

5.3.1 施工图完成交付后，设计单位应及时向建设、监理、施工等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并形成文件。

5.3.2 设计单位在施工阶段应选派设计代表深入现场，了解施工是否与设计要求相符合，参加施工过

程中及交付使用后出现的质量问题的处理，协助施工单位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做好技术服务。

5.3.3 设计单位宜按规定参与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厂家实地考察、标志进场检验及验收评价。

6 采购质量控制

采购单位应根据工程施工合同、实施计划、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质量总体目标、项目采购实施

总体计划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主动发光交通标志专项采购实施计划。专项采购实施计划主要内容包

括编制依据、采购控制质量目标和措施、采购范围及分工、采购全过程主要工作程序和基本原则、采购

组织机构和职责、风险控制和文件资料管理等。

采购单位应做好对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制造商的选择、评审工作。选择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制造商应

遵循以下原则：

a) 应具备批量生产的能力，持有 ISO9000、ISO14000、ISO18000 等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b) 其批量产品应取得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检测合格报告和 CCPC 认证证书；

c) 宜具备光源板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和自主生产的能力；

d) 宜具有同等项目规模的供货业绩且取得项目建设单位的评价报告。

主动发光式指路标志≥30 套、或各类发光交通标志≥100 套的单个项目，采购单位宜组织建设、

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小组，对备选制造商进行实地考察。

同一条道路、同一项目的不同标段应选择同一制造商的产品。

采购单位宜将最终拟定的制造商的资信文件、型式检测报告、CCPC 证书、具备自主研发和自主生

产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实地考察报告汇总成册，报监理单位审核、建设单位审批。

7 生产质量控制

生产

7.1.1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制造商在正式生产前应组织生产、技术、采购、质检以及车间主要负责人对

采购合同所明确的设计图纸、技术要求、技术指标、质量要求、验收要求等内容开展内部评审，编制生

产任务书。

7.1.2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质量应由制造商负责，采购单位应加强对标志制造过程的监管或委托有资

质和能力的设备监理单位实施标志制造过程的质量检验工作。

7.1.3 制造商应建立三级质检制度，完善自检、交接检和质检部专职终检，做到标志生产质量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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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有追溯。

7.1.4 正式生产前，应制作效果图提交采购单位确认，效果图应按照设计文件、GB 5768.2、GB 50138、

GB/T 31446、T/CSIA 001 等规范有关规定制作。

7.1.5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使用的铝合金板、铝合金型材、透明板、反光膜等应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7.1.6 大型标志因生产、运输需要分块制作时，分块应符合 GB 5768.2 的相关要求。

7.1.7 控制箱应根据标志数量、内容进行配置，开关电源、防雷器等应满足标志功耗需求。控制箱外

部应粘贴包含对应标志版面内容、安装桩号等信息的标签，做到一一对应。

运输及储存

7.2.1 运输前应清点待运输的主动发光交通标志，检查标志内容、规格、数量以及控制箱、安装配件

是否正确、齐全，确保没有错发、漏发。

7.2.2 装车前应对成品标志进行包装，保护标志。应在标志边框或背面以及外包装显著位置粘贴包含

标志版面内容、安装桩号等信息的标签。

7.2.3 装车前应确定安装顺序，确保按照顺序装车，便于卸货。

7.2.4 标志及控制箱运至工地时，应储存在干燥、干净的室内，宜竖立摆放。多块摆放时应有分离保

护措施，严禁一块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直接叠放于另一块标志表面，平放时严禁踩踏。如标志及控制箱直

接运至安装现场，不具备室内储存条件时，宜竖直摆放并做好防水保护。

检验

7.3.1 采购单位应按检验计划和采购合同中的规定，组织具备相应能力的检验人员，进行主动发光交

通标志的检验。检验地点、检验形式等应在采购合同中予以明确。

7.3.2 主动发光式指路标志≥30 套、或各类主动发光交通标志≥100 套的单个项目，项目监理单位应

编制驻场监造工作计划，并按工作计划开展驻场监造。

7.3.3 采购单位应加强对标志制造过程的监管或委托有资质和能力的设备监理单位实施标志制造过程

的质量检验工作，但当采购方或监理代表参与对设备的监造与检验时，不能被视为免除生产厂商应承担

的标志质量保证责任，也不能代替制造单位的产品质量检验，亦不能免除对标志的验收。

7.3.4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办理正式入库手续前应做好进场检验工作，确保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完好以

及质保资料的完整。

7.3.5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进场检验应依据采购合同、装箱单,对标志的外观、数量、随箱文件资料进行

检验。

7.3.6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进场检验应由采购单位安排计划并组织实施，采购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生产厂商等应共同参加，按照验收程序进行验收。

7.3.7 采购单位负责主动发光交通标志随箱文件资料的清点、收集及向施工单位的移交，并及时向建

设单位提供一份完整的随箱文件资料。

7.3.8 进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必须齐全；产品型式检测

报告、CCPC 证书、抗风性能检测报告等必须齐全、有效。

7.3.9 进场检验报告应由组织进场检验的单位负责填写，各参加方会签。报告应详细填报进场检验情

况，对主动发光标志的品种、规格、型号、数量、包装完好、配件、随箱文件等进行确认。

7.3.10 进场检验有不符合品或不符合项应视为进场检验不合格，应由采购单位责成厂商负责调换、返

修，采购单位应负责对不符合品或不符合项进行闭环管理。

7.3.11 未经进场检验或进场检验不合格的严禁办理进场入库手续，严禁使用于工程项目。

不合格品处理

7.4.1 按釆购合同和相关标准规范对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进行检验或验收时，发现不合格品或不合格项，

应依据合同和标准规范的要求进行处理。

7.4.2 发现不合格品或不合格项，建设单位或总承包单位应组织有关单位确认主动发光交通标志不合

格性质、分析不合格原因、明确责任单位。

7.4.3 釆购单位联系生产厂商制定不合格品或不合格项处理方案，依据法规和相关合同的规定报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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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单位或建设、监理单位审批。

7.4.4 不合格品或不合格项处理完成后，由不合格品或不合格项处理单位依据法规和相关合同的规定

报总承包单位或建设、监理单位验收。

8 安装质量控制

安装前准备

8.1.1 施工单位应针对工程项目特点、重点及主动发光标志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组

织编制主动发光标志专项施工方案。

8.1.2 施工人员已由项目经理部安全技术部门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电工等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

8.1.3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已由专业厂家生产完成，并经检验符合进场要求，已办理进场入库手续。

8.1.4 施工作业机具等资源配置齐全，并经查验性能良好，满足作业要求。

安装过程质量控制

8.2.1 施工班组应严格按照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开展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安装工作。

8.2.2 施工单位应建立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记录，记录应主要包括:施工日记、交底记录、上岗培训

和岗位资格证明、施工机具和检验测量及试验设备的管理记录、图纸的接收和发放、设计变更的有关记

录、监督检查和整改复查记录、质量管理相关文件等及质量管理策划中规定的其他记录。

8.2.3 安装前应核对标志内容、控制箱是否相互对应，是否为本桩号拟安装的标志，如有错漏应及时

调整，严禁将标志接入不匹配的控制箱。

8.2.4 标志安装前，应检查抱箍、U 型螺栓、螺母等配件是否齐全，应留有足够数量备用。配件和标

志板宜分车装运，如条件受限制，在同一车时，标志与配件之间应采取物理隔离措施，避免碰坏、划伤

表面。

8.2.5 安装时，施工人员严禁直接踩踏标志。

8.2.6 应按照设计要求采购相应规格的电缆，敷设电缆时埋深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当设计无要求

时，应根据标志牌的用电负荷配置供电电缆线。

8.2.7 控制箱至标志牌的线缆应走杆件内部走，必须使用完整的线缆，严禁断线接长使用。

8.2.8 所有杆体外部的线缆应采用保护管保护，严禁不经保护直接裸露在外。

8.2.9 标志牌接线时，应先关闭总开关，不得带电接线，并注意正、负极及电压。

8.2.10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应将标志的供电的地线和标志的地线、通讯线缆的屏蔽层（如有）、立杆连

接在一起，立杆与基础接地极应可靠连接。利用旧杆件和基础的标志，应在基础外部补充设置接地极，

接地极应与标志杆可靠连接。接地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的应不大于 10 欧姆，不满足要求

时应采用增加接地极、撒降阻剂等措施。

调试

8.3.1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专项施工方案应包含调试篇章，含有智能网联标志和云平台的项目宜编制主

动发光交通标志专项调试方案。

8.3.2 调试前应仔细检查标志接线是否正确、控制箱与标志板是否匹配、控制箱各元器件规格是否与

标志匹配。核查无误后，方可接通电源，开始调试工作。

8.3.3 调试工作由施工单位自行进行，也可邀请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参与开展联合调试。

8.3.4 调试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填写调试报告，开展联合调试的，调试报告宜由各方签字确认，作为项

目验收的基础资料。

8.3.5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调试宜按以下步骤进行

a)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在低照度环境下自动工作。白天安装、测试时，宜使用不透光物体将标志

太阳能环境照度检测装置遮挡严实，10 秒内标志应正常发光。如标志未能正常发光，应检查

各线路是否有断开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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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标志正常发光后，现场登录或远程登录标志管理平台，对标志远程控制、智能网联标志信息

下发等功能进行调试；

c) 调试完成后，应及时取掉太阳能环境照度检测装置上的遮挡物。

8.3.6 调试质量不符合项的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调试发生质量不符合项，由施工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同生产厂家共同分析问题、查找原因，采

取有效措施，及时按不符合规定进行处理和控制。

b) 如大批量标志出现调试质量不符合项，施工单位应及时上报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由监理单

位组织建设、设计、施工、第三方检测等单位分析问题、查找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c) 发生调试质量不符合项，造成标志损坏的，相关责任方应采取应急、纠正措施。

9 验收与评价

基本要求

9.1.1 进场的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应提供由国家级交通安全设施或产品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的执行

T/CISA 001 型式检测合格报告。

9.1.2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及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等应格符合合同要求，部件完整。

9.1.3 标志的位置正确，立柱安装竖直、牢固，标志板面安装方位、角度、高度符合设计要求。

9.1.4 控制箱外部完整，门锁开闭灵活。

9.1.5 电源、控制线路以及通信线路按规范要求连接到位，标志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发光面发光均匀，

无明显明暗不均现象。

实测项目

主动发光标志的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主动发光标志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备注

1 标志板面反光膜逆反射系数 满足设计要求
逆反射系数测试仪：每

块版每种颜色测3点

2 标志板下缘至路面净空高度（mm） +100，0
经纬仪、全站仪或尺量：

每块板测2点

3 立柱竖直度（mm/m） 3 垂线法，每根柱测2点

4 基础顶面平整度 4

尺量：对角线拉线测量

最大间隙，每个基础测2

点

5 基础尺寸（mm） +100，-50
尺量：每个基础长度、

宽度各测2点

6△ 接地电阻
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无

要求时不大于10Ω。
接地电阻测量仪 电网供电标志测量

7△ 视认距离

动 态 视 认 距 离 大 于

210m，静态视认距离大

于250m

按GB/T 31448第6.8.4、

6.8.5条规定实施

8 板面平均亮度 亮度符合设计要求。 亮度计实测

9△ 板面亮度均匀度 均匀度应≥90%

点 阵 式 标 志 按 GB/T

31448第6.8.6条规定、

面 板 式 标 志 按 TCSIA

001-2018第 6.4.2条规

定实施

10△ 自动感光功能

能够根据环境亮度控制

标志发光单元，实现自

动开启/关闭、分级调光

等功能

功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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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动发光标志实测项目（续）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备注

11△ 状态监测功能

能够监测标志体电气工

作状态以及位置、倾斜、

倒伏等物理状态，并将

监测数据反馈至云控平

台

功能验证

12△ 显示内容
及时、正确的显示云

控平台发送的内容
实操检验

13△ 复原功能

加电后，设备能自动

恢复到正常通信状

态，并被上位机或控

制系统识别，断电或

故障前存储数据保持

不变

功能验证

14 本地操作与维护功能
能够与便携机连接进

行检测与维护
功能验证

注：表内标注△的为关键项目。

外观质量

主动发光标志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各部件表面光泽一致，无划伤、无刻痕、无剥落、无锈蚀。

b) 标志体、控制箱的出线与箱体连接密封良好，箱体内无积水、尘土、霉变。

c) 标志体、控制箱内电力线、信号线、元器件等布线平直、整齐、固定可靠，标识正确、清楚、

插头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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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

编制说明

一、项目的必要性及目的

近年来，随着 LED新型光源、太阳能电池板及面板材料等

技术的不断进步，主动发光标志制造工艺的不断提升，主动发光

标志得到认可和应用，也制定了相应标准。如 GB/T31446-2015

《LED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GA/T 1548-2019《城市道路主

动发光交通标志设置指南》、T/CSIA001-2018《面板显示主动发

光交通标志》等，故主动发光标志本身的高质量、高要求也成为

了业内重点关注的对象，但由于各地方的设施设置经验、方式、

规范存在一定差异性，以及设计、生产、施工相关单位工作习惯

的不同，导致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在质量控制方面未能拥有较为全

面的管理措施。为了加强主动发光标志质量管理，统一主动发光

标志在设计、生产、安装、运营等阶段全过程质量控制措施，南

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高校名企一同向中国道路交

通安全协会提出了《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质量控制措施》标准的编

写申请，以满足本行业领域内对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质量控制管理

措施的指导性需求。

二、标准编制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1年 12月-2022年 3月南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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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南京林业大学、广东振业优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爱可

青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标准起草组，联合开展《主动发光标志

质量控制措施》团体标准前期工作。2022 年 4 月标志起草工作

组向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交《主动发

光标志质量控制措施》团体标准立项申请。2022年 6月 15日，

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组织专家召开立项评审会议，经专家评审，

同意本标准立项；同年 7月 11日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团体标

准化工作委员会发布正式立项通知（中交安协通（2022）17号）。

（二）标准编写

该项目由南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

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院长刘干教授负责，组织标准框架构建、

主要内容编写及标准验证实施。

参编单位涵盖了主动发光标志设计、生产、科研、检测、监

理等各个阶段的行业领先企业，为标准编写内容的正确性、准确

性、可靠性提供了相当关键的技术、理论及实践支持。

标准编写组通过内部工作会议，经常组织交流讨论，提出解

决技术问题对策措施。

（三）编写组成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主要工作内容

1 刘干
南京赛康交通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正

高级工程师

主编，负责项目总体工作与外部

协调

2 马健霄 南京林业大学 院长/教授
负责总体研究方案的制定与工

作推进

3 叶智锐 金陵科技学院
副校长/教

授

负责确定标准章节结构，制定关

键指标的研究方案，标准统稿与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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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德凯
南京赛康交通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主动发光标采购收阶段的质量

控制措施研究与章节起草

5 陈宁宁
广东振业优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负责主动发光标志设计阶段的

质量控制措施研究与章节起草

6 李琳
江苏爱可青交通

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负责主动发光标志生产阶段质

量控制措施研究与章节起草

7 韩作新
济南金诺公路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正高级工程

师

负责主动发光标志验收阶段的

质量控制措施研究与章节起草

8 陈晓娟
江西省北拓工程

检测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

程师

负责主动发光标志检测阶段的

质量控制措施研究与章节起草

9 邹申
南京赛康交通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工程师

参与主动发光标志生产阶段质

量控制措施研究与章节起草

10 杨方宜 金陵科技学院 博士/讲师

参与主动发光标志设计、采购阶

段质量控制措施研究与章节起

草

11 宋庆丰
江西省北拓工程

检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工程师

参与主动发光标志检测、验收阶

段的质量控制措施研究与章节

起草

12 张正一
南京赛康交通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负责资料收集、整理、文稿校对

三、标准的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3.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4.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5. GB/T 23828 高速公路 LED可变信息标志

6. GB/T 31446 LED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

7. GB 51038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8. GA/T 484 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9. GA/T 1548 城市道路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设置指南

10.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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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11. JT/T 817 公路机电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12. T/CSIA 001 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13. T/CSIA 007 智能网联指路标志

14. T/ZSQX 002 建设工程全过程质量控制管理规程

四、主要编制内容说明

（一）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对3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包括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全

过程质量控制、驻厂监造进行了明确定义，部分术语引用、参考

了《T/CSIA 001 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T/CSIA 007 智

能网联指路标志》中的定义解释，使得术语更加规范准确，以便

对标准内容、参数指标进一步理解。

（二）关于设计质量控制要求

设计单位应根据合同的约定，在设计工作开始前编制质量管

理方案，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设计质量目标、设计过程控制、设

计重难点、主要技术指标、关键部位施工要求、设计成果要求、

设计现场服务。设计人员应对其负责设计的主动发光标志设计质

量承担终身责任。

（三）关于采购质量控制要求

采购单位应根据工程施工合同、实施计划、施工图设计文件、

工程质量总体目标、项目采购实施总体计划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编制主动发光标志专项采购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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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备选厂商的要求，对与超出一定数量的项目提出实地考

察的要求。

根据已有项目实践情况，一般认为主动发光式指路标志≥30

套、或各类发光交通标志≥100 套的单个项目为较大型主动发光

交通标志设置项目，应进行实地考察确定生产厂商。

（四）关于生产质量控制要求

一是生产厂商在正式生产前应组织生产、技术、采购、质检

以及车间主要负责人对采购合同所明确的设计图纸、技术要求、

技术指标、质量要求、验收要求等内容开展内部评审，编制生产

任务书。

二是运输和存储过程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确保该过程不损

坏标志体及外部。

三是提出检验的有关要求。

四是提出了不合格品的处理措施。

（五）关于安装质量控制要求

施工单位应针对工程项目特点、重点及主动发光标志的具体

内容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组织编制主动发光标志专项施工

方案。施工班组应严格按照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开展主动发光标

志的安装工作。

施工单位应建立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记录，记录应主要包

括:施工日记、交底记录、上岗培训和岗位资格证明、施工机具

和检验测量及试验设备的管理记录、图纸的接收和发放、设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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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有关记录、监督检查和整改复查记录、质量管理相关文件等

及质量管理策划中规定的其他记录。

（六）关于验收与评价要求

验收与评价分别提出了基本要求、实测项目和外观质量三方

面的要求。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交通标志是服务于出行和交通管理的重要工具，是将公路交

通管控措施传递给驾驶人的最为有效的信息载体，是交通管理部

门进行交通管理的最重要手段，是性价比最高的交通安全设施。

随着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应用将是提高夜

间、逆光、恶劣天气等情况下指路标志的视认性能，保障驾驶人

拥有更长的视认距离，提升现代公路交通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最直

接的方法。本标准期望通过控制主动发光标志质量来提高公路交

通的安全性，减少因交通标志的意义不明、位置不适、质量不好

等原因造成事故的发生率约70%，从而有效的支撑公路交通的发

展需求。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要

求，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是补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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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内外相关情况

（一）国内情况

近年来，在一些主流厂商的推动下，国内主动发光标志无论

是标准体系还是产品应用都比国外来的更广泛。标准层面上处理

制定了相应的设置标准明确设置原则和条件，还制定了相应的产

品标准，对于生产阶段的质量控制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是仍然缺

乏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指导文件，对于设计阶段、安装阶段、运营

阶段的质量管理缺乏标准指导，特别是从应用项目上来看，项目

完成后以什么样的标准验收缺少相应的标准。

国家标准层面上，GB 5768.2 和 GB 51038 只是在大原则上

规定了发光标志的适用条件，此外 GB/T 31446-2015规定了点阵

式主动发光标志的产品技术要求。

行业标准层面上，公安部于 2019年颁布了公共安全行业标

准《城市道路主动发光交通标志设置指南》（GA/T 1548-2019）,

全面细致地对城市道路如何设置主动发光标志进行了系统规范。

且正在全面修订的《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

也用专门的条款对主动发光标志的设置进行了规范。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JTG

D70/2-2014）对于隧道内标志如何应用主动发光标志进行了比较

详细的规定。

《内部照明标志》（JTG 750-2009）规定了内部照明标志的

产品技术要求、检测方法等，目前正在修订中。



8

地方标准层面上，目前，南京、济南、日照、威海、西安、

上饶、贵阳、珠海、浙江等地的城市交通管理部门陆续编制了适

用于当地的“城市道路交通安全于管理设施设施技术规范”，在

其中均对主动发光标志的应用做了一定程度的规范。

团体标准层面上，《城市地下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T/CECS 626-2019)中国工程建设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对城市地

下道路设置发光标志进行了专门的规范。

《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T/CSIA 001—2018）、《智

能网联指路标志》T/CSIA 007—2021）等团体标准，对于产品的

质量、检测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为产品应用提供了相应

的质量标准和检测依据。

从以上四类标准层面的简述可以看出，国内对主动发光交通

标志从设计到验收的各个阶段皆有一定程度的规范，但仍缺乏一

部针对其全过程质量总体控制的制度标准。

（二）国外情况

基于交通标志对保障夜间行车的功能作用，世界发达国家均

高度重视提升标志夜间视认性、远程管控和发布信息的方法。

美国的 MUTCD 主要规范了照明式或者发光式标志的光源

颜色、闪烁的频率要求，同时规定了无论白天还是夜间，标志的

形状、颜色不应有差异，视认性、易读性不能降低。

日本《道路标志手册》中明确地给出了应设置为主动发光标

志的情况，并且明确了主动发光标志的显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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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照明式及发光型交通安全标志标准指南》明确提出了

在雾多地区、夜间交通事故多发/隐患较高地区、能见度不稳定

地区应使用照明式及发光型安全标志，并给出了不同类型标志的

发光形式、不同颜色的亮度要求。

德国《选择交通标志和交通设施的结构形式时关于光学技术

性能的说明》（HWBV）强调了照明标志或发光标志仅在车辆自

身照明设施造成的照明条件的一定的不利前提下适用。

总体来看，以上四个发达国家对于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技术

要求和使用场景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及规范，但这种研究和规

范的方向皆偏向于标志的实际应用，对于主动发光交通标志本身

的设计、生产、安装、验收等全过程质量控制缺少相关的标准规

范。

九、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目前本标准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尚无遗留的重大意见分歧。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由相关单位自愿采用。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建议组织多层次、多渠道的宣贯工作，

特别是向交通管理、建设部门有关人员进行宣贯，切实提供本标

准的知晓度，促进主动发光标志产品质量提升，提高道路交通安

全水平。

十二、废止、替代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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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三、其他给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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